附件1：
关于做好成人高等教育专科起点升本科前置学历清查工作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冀教学处〔2014〕27号 

各成人本科院校：

按照教育部关于成人高等教育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要求，各成人院校须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，全部完成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注册工作。学籍注册是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核准的信息是新生入学注册、学业结束后核发学历证书的基本依据，随着学信网（网址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）功能的完善，成人高等教育专科起点升本科前置学历的复查工作逐步规范，现就此项工作，要求如下：

一、加强成人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

各成人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成人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，充分认识入学资格复查对规范高校招生、办学行为和保证教育质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切实履行职责，做好此项工作。各成人高等学校要按照教育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的统一要求，依据学信网下载的招生录取数据，严格复查成人新生的入学资格，特别是专升本层次的学生，要逐一核查其专科学历是否属于国民教育序列，对不符合前置学历要求的，要及时清退。

二、做好专科起点本科学生在线清查工作

各成人高等学校要及时下载学信网学籍清查名单，学籍管理部门要加强与招生部门的合作，认真核查每一名待清查新生的专科学历，对无法确定的，应及时通知考生进行学历认证。考生专科资质确认无误后，由学籍管理人员在学信网上进行专科资格在线清查，完成前置学历清查工作。

三、做好专科起点本科学生线下清查工作

前置学历清查工作应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完成，对无法通过在线清查的学生，应进一步核实其户籍等信息，查找不通过的原因，涉及专科学历信息与专升本录取数据不一致的，须由学生提供充足的合法性证明材料，经学校审核，确属同一人的，由高校汇总后上报省教育厅（文件模板见附件）。因录取信息有误而无法通过清查的，由学校向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部门查询，确属错报的，由省级招生部门负责更正。

 各成人高校应在每年5月底前完成当年专升本新生前置学历清查工作，并及时上报省教育厅学生处，经我处核准后报教育部统一处理，逾期不再受理；对于近几年录取的学生，仍在待清查名单的，须于2015年1月15日前处理完毕(待清查名单清零)，并将汇总情况上报我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学生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6日

